
 

 

 

 

108年度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新創採購-政府出題‧新創解題 

台南市源頭減量無包裝販賣機設置 

 

 

 

 

 

 

 

 

 

 

 

 

申請機關：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2日 



 

提案表（本表置於封面頁後首頁）（以 2頁為限） 

申請機關 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提案名稱 台南市源頭減量無包裝販賣機設置 

配合單位  

提案概要 環境保護係為個人、組織或政府層面，為大自然和人類全體福祉而保

護自然環境之行為。自工業革命後由於工業發展導致環境污染問題日

趨嚴重，損害生態環境，部份更達到無法挽回的地步，觸發各工業化

國家對環境的重視，繼而利用國家法律法規去管理和處理污染問題，

並作出宣傳使全社會注意污染對環境的深遠影響。重新檢視環境保護

問題，從治標治本的角度來思考，由源頭減量是最有效率的作法，廢

棄物源頭減量需要靠全體民眾之意識，政府機關目前大多仰賴以宣導

舉辦活動的方式進行社會教育，除需要長久的持續投入經營，惟其效

果及量化數據不容易在短期呈現。 

本案以廢棄物源頭減量為主題，搭配現有可行資訊技術提出有效的廢

棄物源頭減量推展方案與商業經營模式，規劃利用民眾購買生活用品

時，以可重複使用之容器裝填，搭配現有可行技術，將廢棄物源頭減

量方案結合商業經營模式，以價格優勢驅動民眾使用，逐漸培養民眾

自主性對廢棄物源頭減量並建立其容器重複使用習慣。 

本提案書希望經由現有可行資訊技術即時提供源頭減量的可靠數據，

提供主管機關未來政策制訂參考，除需具有自主維持的營運模式，各

單一營運據點在無任何合作補助資源挹注前提下，其營收金額必須足

以支付營運據點本身的房租、水電費、原料費、耗材費等，以確保未

來業務營運能夠持續擴散。 

承上，相關營運據點需本市轄內設立十個以上，其中需在本局藏金閣

設立一處示範據點，藉以控管並觀察其營運及效益。  

提供之行

政協處內

容 

協調本局可利用的場域與資訊等相關協助。 

計畫期程 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程依本處另案公告） 

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契約所定契約期間。（以6個月為原則）  

申請機關 

聯絡窗口

（得為複

數） 

單位 姓名 職稱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臺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宋 杰

修 

約 用

人員 

hugh8729391@gmail.c

om 

06-268675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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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內容 

一、 問題背景 

環保問題涉及層面甚廣，從治標治本的角度來思考，由

源頭減量應該是最有效率的作法，當污染源頭不要發

生，後面的防治管理就可以省下大量成本與複雜作業，

若污染源頭無法有效管控，後面的防治管理就需要耗費

大量社會成本，甚至耗費大量資源最後仍成果不彰。 

廢棄物源頭減量需要靠全體民眾之意識，民眾從生活中

作起的環保習慣，購物袋、環保杯、自備餐具等生活習

慣，目前大多以舉辦宣導活動的方式教育群眾，需要長

久的持續投入經營，其具體成效不容易在短期呈現，除

上述方式外，亦以法規訂定相關限制作為，如規範部分

店家不得提供塑膠袋…等方式抑止垃圾產生。 

本計畫期除上述被動方式外，希望以廢棄物源頭減量為

主題，搭配現有可行技術提出另一層面有效的主動式廢

棄物源頭減量推展方案及商業經營模式，利用價格誘

因，改變民眾之生活方式及習慣，主動進行源頭減量之

作為。 

二、 實證主題 



 

本案提出以廢棄物源頭減量為主題，搭配現有之可行技術提

出有效的廢棄物源頭減量推展方案與商業經營模式。 

提供經濟誘因，使民眾願意改變原有生活習慣，主動並願意

把一次性容器當作回收垃圾丟進回收桶前，轉變為重複使用

的器物，達到廢棄物源頭減量的目標。 

無包裝販賣機係為本提案之最佳化概念，另透過現行技術，

機台聯網，可提供實際廢棄物源頭減量的可靠數據，俾利作

為未來政策制訂的重要參考依據。 

三、 解題構想 

本提案並不限制可行技術的種類範圍及商業經營模式。但其

廢棄物源頭減量推展方案需提供以無包裝販賣機裝填民生必

需品至重複性容器為主軸，利用自備重複性容器得到相較市

面同樣品質的產品，卻具備更低廉的價格優勢，民眾對自身

有實質好處有所感，在利之所驅的情況下，民眾願意自發性

的從事廢棄物源頭減量的生活習慣培養，並藉以建立民眾容

器重複使用觀念。 

另於技術面向，需建立本局可透過遠端連線得知各點營運狀

況之資訊平台。 

四、 預期功能或規格 



 

本提案不限制可行技術的種類範圍及商業經營模式。但建議

此無包裝販售民生必需品以洗滌劑為主，如：洗手乳、洗碗

精、洗衣精等，此類洗滌劑與人體為間接接觸，民眾對其無

包裝販售模式有較高接受度。 

提案廠商所提需求之解決方案，建議販售方式為無包裝販賣

機，以降低維運成本。本案強調機台能夠自主維持營運，各

單一機台營運據點在無任何合作補助資源挹注前提下，其營

收金額足以支付機台營運據點本身的房租、水電費、原料

費、耗材費等，以確保未來業務營運能夠持續擴散，永續經

營。機台自主維持營運，先不計建置費與人力維護與運補費

用，機台營收需能夠支付機台本身的房租、水電費、原料

費、耗材費等，才有永續之可能。 

需證明計畫結束後的商業經營模式，在無任何合作資源補助

下業務可以持續營運擴散成長。在本市轄內建立十個以上營

運據點，包含於本局藏金閣傢俱再生館(亦為環境教育認證場

所)設立一處示範據點。 

五、 試作或實證場域及範圍 

需在本市轄內設立十個以上營運據點，不限公部門場域或私

人場域，其中必須包含於本局藏金閣設立一處示範據點。 



 

六、 查核依據 

1. 在本市轄內建立十個以上營運據點，必須包含於本局藏

金閣設立一處示範據點，每個營運據點在正式營運後，

需提供營收金額，營運成本等資料，以證明營運據點在

無任何合作補助資源挹注前提下，其營收金額足以支付

營運據點本身的房租、水電費、原料費、耗材費等，以

確保未來業務營運能夠持續擴散，永續經營的可行性。 

2. 每個營運據點，需於每月 10日前提供廢棄物源頭減量

數據，每月的廢棄物源頭減量數據需多於 120個容量一

公升裝的塑膠瓶(可提供別類廢棄物數量，惟需有明確等

量計算說明)，以證明營運據點的源頭減量成果績效。 

3. 完整廢棄物源頭減量之數據平台，並可提供本局查詢每

日即時數據。 

4. 建立響應式(互動式)網頁提供民眾查找據點與查看廢棄

物源頭減量數據。 

5. 計畫中所有機台每日固定於 04:00、12:00、20:00上傳各

機台販賣物存量到資訊平台，機台外觀設計一小型 LCD

螢幕，顯示機台編號、販賣物存量、萬年曆日期時間，

機台每日固定三個時間點上傳機台編號、販賣物存量、



 

萬年曆日期時間到資訊平台。運補人員在上傳時間前五

分鐘到某機台，用手機對 LCD螢幕拍照，並以通訊軟體

(如：Line)上傳(照片上傳會留時間點)，比對照片與資訊

平台的數值一致，為一次通訊成功。每個機台上線營運

後須執行上述比對三次以上，每次間隔時間 24小時以

上。資訊平台未收到該次上傳數值視為一次通訊失敗。

總計 30次比對，通訊成功率須在 90%以上。抽驗三部機

台在一個運補週期時間，內部所存購買憑證存根聯，比

對資訊平台販賣物存量數值，比對每一筆上傳數值與購

買憑證存根聯數據，以每一筆上傳數值為最小單位，資

料正確率須在 90%以上。運補週期須大於 48小時。 

基於上述可靠的通訊品質與通訊成功率，資訊平台顯示

各機台每日販賣物存量，計畫結束前一個月資訊平台與

十部機台須全數上線營運，資訊平台以販賣物存量數據

佐證最後一個月十部機台當月消費次數須達 2,000人次

以上。機台內部存在購買憑證存根聯，佐證最後一個月

十部機台當月消費次數達 2,000人次以上。 

以消費者最常購買份量，機台裝填時間不超過 90秒，

運補人員對十部機台測試拍攝影片存證。提供十部機台



 

地址，由驗收人員現地測試，拍攝影片存證。以消費者

最常購買份量，各機台裝填到量杯量測購買量，各機台

裝填量誤差在 3%以內，運補人員十部機台測試拍攝影片

存證。提供十部機台地址，由驗收人員現地測試，拍攝

影片存證。 

6. 配合本局政策宣導內容辦理一場次的推廣記者會及 10

場次街頭實體促銷活動。計畫期間於藏金閣每月活動以

實際機台販賣體驗方式，推廣本案，每場體驗使用人數

達 50人以上。推廣記者會一場辦在計畫結束前藏金閣

活動，由本局聯絡媒體與提供場地，廠商提供實體機台

操作展示，與本計畫成果展示，媒體曝光三家以上。街

頭實體促銷活動，每場參加人數達 20人以上。 

7. 營運據點需配合本局提供環保相關資訊宣導。 

8. 為推動帶動在地就業或創業機會，需提供資料證明，本

計畫在地投資者的資金投入，與分潤營收證明，如為外

地獨立資金到本市投資，需提供資料證明，外地投資者

的資金投入，與分潤營收證明。 

七、 提供行政協處內容 

協調本局可利用的場域與相關資訊等協助，並定期與本



 

局開立工作會議管考計畫進度。本局並無編列預算支持

本計畫，廠商需自行籌備經費與經營據點。 

八、 預計期程 

1. 108年 4月送審提案書 

2. 5月公告結果 

3. 8月前辦理採購並開始設立營運點 

4. 9月第一次工作會議檢討 

5. 10月前本市轄內完成設立 7處營運點(包含本局藏金閣)

及資訊平台。 

6. 11月完成設立其餘營運點及第二次工作會議檢討。 

7. 12月完成全部相關內容並驗收。 

九、 預期效益 

1. 本案提出以廢棄物源頭減量為主題，利用無包裝販賣機

搭配現有可行技術提出有效的廢棄物源頭減量推展方案

及經營模式。 

2. 藉民眾感受到本提案計劃服務對自身實質的好處，對廢

棄物源頭減量的生活習慣培養並養成自發性作為，把一

次性容器丟進垃圾桶前，轉變為重複使用的器物，達到

廢棄物源頭減量的目標，此項工作需由廠商提出明確數



 

據說明。 

3. 經由現有可行技術(如：物聯網資訊平台)提供確實廢棄物

源頭減量的即時可靠數據，俾利作為未來政策制訂的重

要參考依據，此項工作需有現場實際展示。 

4. 在本市轄內建立十個以上營運據點，帶動在地就業或創

業機會，與吸引外地資金到本市投資，需有相關合約或

租約證明與實地查訪佐證。 

5. 計畫所提出可行方案的商業經營模式，在無任何合作補

助資源挹注前提下，其營收金額足以支付營運成本，未

來業務可以持續營運成長，需提供相關金流證明。 


